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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关于李维汉建议中共中央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问题的考证1 

 

李国芳2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曾主张效法苏联，长期宣传少数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制国家。但在 1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突然放弃了上述主张，而决定实行单一制下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对此，近 20年来学术界一般均认为这是李维汉建议的结果。问题是，经过查证，

这种说法仅仅是在事隔 30余年后李维汉的一则回忆；并且，在中共民族政策转向前夕李维汉因

摔伤腿而未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也对李维汉是否可能提出上述建议构成了不利的证据。但是，

李维汉提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借鉴苏联民族自治形式中的“行政自治”，当是确切无

疑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中

共中央何时放弃以往长期坚持的民族自决、联邦制主张，而改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扬勇考证，时间当在 1949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 5日

                                                        
1 本文刊载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 2 辑。 
2 作者为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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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1
。至于中共中央缘何放弃，当下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中共中央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以

下简称“说法”）。问题是，这个“说法”“问世”还不到 30 年，便已经有了数个版本；许多

著述在引用这个“说法”时还不注明出处，似乎这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针对这些不同的版本

及其内容，本文拟进行一些考察和求证。 

  

一、 

  

据查证，从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到 1984 年 9 月，无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学者在谈到中共中央放弃以往的鼓动少数民族自

决、建立联邦制国家主张，转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时，均未曾提及这是李维汉建议的结果。

直到 1984 年 8 月 11 日李维汉病逝一个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数位领导人随即所写的悼念文章

中才第一次出现了这种“说法”。其中，杨静仁、平杰三、李贵、江平、黄铸等五人于 1984 年

9 月 12 日联名发表的《深切怀念我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著名理论家李维汉同志》首次披露

道：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

度。解放后，我国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

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维汉同志的建议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协筹备

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维汉同志的意见。维汉同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其理由是：第一，苏联少数民族人口与俄罗斯

民族大体相等，各七千几百万人。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并且呈现出大

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第

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是逼出来的。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主张在统一的（单

一制的）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只在例外的情况下允许联邦制。列宁说：“只

要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主张任何联邦制原则。”列宁又说：

“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

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

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因此，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型式组成

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我国则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因此，维

汉同志建议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建议，这

就是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后

来，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
2
 

时隔一天，即 9 月 14 日，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在“李维汉同志民族理论学术报告会”

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说明了“李维汉建议说法”来源于李维汉的回忆。江平称：“据维汉同志回忆，

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在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

维汉同志深入地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的历史发展和具体特点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
3
。 

                                                        
1 陈扬勇，“《共同纲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兼谈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党史研

究》2009 年第 8 期，第 17 页。 
2 《人民政协报》1984 年 9 月 12 日；《民族团结》1984 年第 10 期，第 32-33 页。 
3 《民族研究动态》1984 年第 4 期，第 40-41 页；江平，“李维汉同志在民族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在李维汉

同志民族理论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民族团结》1985 年第 1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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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后，即 1984 年 11 月至 12 月，《人民政协报》分五期连载了童小鹏、于刚、尹华等

三人合署、石光树整理的文章《关于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回忆》。该文同样提到

了李维汉建议中共中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只是文字要简略得多：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是采取苏联的做法实行联邦制？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毛主席曾就这

个问题征求意见。李维汉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建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比较适合我

国的国情。党中央、毛主席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赞成。因此，共同纲

领第一次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1
  

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首次披露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明权归属于李维

汉，江平的文章还肯定了其来源于李维汉的回忆。至于这是李维汉何时回忆的，这三篇文章全都

没有说明。  

杨静仁、江平、黄铸、石光树等人均系中央统战部领导人员，曾长期在李维汉身边工作。此

时，虽然他们给出的说法并没有注明出处，但凭其身份，当然会给人以可信的印象，一些学者自

此开始引用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2。况且，在 1996 年李维汉诞辰 100 周年时，这个说法还进

一步得到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肯定3。  

但是，李维汉回忆这个说法究竟是李维汉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回忆的呢？1999 年 10

月，石光树给出了答案。石光树回忆道：  

1983年 10月，李维汉已是 87岁高龄，病重现次住院五个多月，肺心病已经到了晚期。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满族干部和群众通过不同的途径向中央反映了他们要求建立满族自治地

方的强烈愿望，李维汉也收到了这样的信，并希望他协助向中央反映。李维汉对这个问题非

常重视，他认为这是民族自治方面的一大悬案，他要打开满族自治的道路。他对身边工作的

同志说：这个问题的历史同我关系较多，我应该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历史实

际，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写出来，供中央决策参考，过去没有这样做，现在补一

课。他要秘书从中央统战部找来有关资料，他不顾身体虚弱，也不顾医生劝阻，以极大的理

论勇气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见解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他坐在床上写一会儿，又休息一会儿

吸氧，这样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天，写了大约近 3000 字的提纲。然后约请江平、黄铸、张声

作等几位统战部的专家领导到医院谈，由他们协助补充完善，又经过李维汉几次反复修改，

最后完成了《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由中央统战部上报中

央。……  

                                                        
1 童小鹏、于刚、尹华，《关于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回忆》，《人民政协报》1984 年 12 月 26

日；石光树，“关于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回忆”，《石光树研究文集》，学苑出版社 2007 年

版，第 69-70 页。按：《石光树研究文集》在全文收录“关于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回忆”这篇

文章时，对其原委做了交代：“本文原是为李维汉同志起草的回忆录，由于李维汉同志病情恶化，未来得及审

阅，遂以‘童小鹏、于刚、尹华（石光树协助整理）’名义发表。原载《人民政协报》1984 年 11 月 7 日、21

日，12 月 5 日、19 日、26 日”。但这时，虽然“李维汉建议说法”是李维汉的回忆早已人所共知，但石光树

仍未对这一点给予说明。另外，在文章开头，石光树还注明其时间为 1984年 9 月，而这个时间，当是石光树

“协助整理”该文的完成时间。 
2 如：徐杰舜，“民族地区的改革与民族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第 8 页；李儒忠，“论

周恩来民族理论及其实践”，《新疆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第 2 页；莫岳云，“李维汉对民族问题理论的主

要贡献”，《广西民族研究》1989 年第 2 期，第 30 页；杨荆楚、王戈柳，“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

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3 页；杨喜英，“试论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

治思想”，《政法学习》1994 年第 4 期，第 35 页；等等。 
3 李瑞环，“在纪念李维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1996 年 6 月 3

日；王兆国，“我国统一战线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者——纪念李维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求是》1996 年

第 11 期，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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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实现民族平等联合采取何种形式问题，李维汉写道：我们党在历史上

曾提出过实行联邦制。如党的二大宣言提出“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

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七大也提出允许少数民族有“在自愿原则下和汉族联合建立

联邦国家的权利”（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改为“有民族自治的权利”）。1949 年

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作了点研究，认

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理由是：（一）十月革命后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

国总人口的 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6%，并且呈现出

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

居。（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是逼出来的。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主张在统

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只在例外情况下允许联邦制。列宁

说：“只要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

列宁又说：“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

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列宁全集》

第 20 卷第 29-30 页。）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

为不同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其中大多数经过内战成为苏维埃型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不

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型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

我国则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

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同时，我研究了斯大林把自治分为行政自治、比较广泛的政治自

治、更加扩大的自治、最高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四级的论述，（《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315页。）觉得其中行政自治一级适合中国国情，建议采用。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建议，在

《共同纲领》中作了明确规定；这就是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后来，民族区

域自治又明确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 1 

对于石光树的这个版本，同样曾长期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自称是《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

方的问题》“执笔人”的黄铸于 2003 年给予了肯定。与“石文”稍不同的是，黄铸的这篇回忆是

用双引号引述的上述第 2 段中“1949 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这就是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这段文字；并且，黄铸也没有对列宁、斯大林的三段话注明出处2。  

石光树和黄铸这两篇回忆文章的贡献在于：（1）补充了 1984 年 9 月杨静仁等人的文章（《深

切怀念我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著名理论家李维汉同志》）对这个“说法”的具体出处语焉不

详的缺憾，明确肯定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于 1983 年 10 月李维汉给中共中央及邓小平的信，即

《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2）基本上公布了该信关于这个“说法”的全文。  

那么，李维汉在 30 多年后的一则回忆为什么会被学术界普遍采用，并在学术界产生如此大

的影响呢？据黄铸透露，中共民族政策怎样从联邦制转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问题“是长期困扰中

共党史、共和国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问题。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曾对我说，他们查遍了各种

档案，都没有找到线索，当事人又都已去世，于是我给他提供了李维汉在这封信中所谈的有关内

容……”3。换言之，正是因为其他材料付之阙如，学术界才采纳了李维汉回忆的“说法”。  

问题是，孤证不立是史学界必须遵守的一条定律，何况这则“孤证”还是事隔 30 多年后“当事

人”的一则回忆呢？更要者，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些材料对这个“说法”是否能够成立还构成了并

非有利的旁证。即在 1949 年 8 月 19 日夜间——中共民族政策转向前夕，李维汉在中南海颐年堂

                                                        
1 石光树，“解决中国民族自治的一大悬案——以此怀念李维汉并纪念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五十周年”，

《民族团结》1999 年第 10 期，第 22-23 页。 
2 黄铸，“我给李维汉当秘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4 期，第 45-46 页；黄铸，“从

主张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民族报》2003 年 4 月 8 日。 
3 黄铸，“我给李维汉当秘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4 期，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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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厅的厕所入厕时跌成了重伤1，只得住院治疗，其此前担任的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一职也由林伯渠代理。因此，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仍属“悬案”，尚待其他资料予以进

一步证明。 

  

二、 

  

不管李维汉回忆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但其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即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源自于苏联的“行政自治”，却应该是勿庸置疑的。  

据 2000 年前后石光树等人回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李维汉“研究了斯大林把自

治分为行政自治、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更加扩大的自治、最高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四级的论述，

觉得其中行政自治一级适合中国国情，建议采用。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建议”2。  

确实，因为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俄罗斯帝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决，故在苏俄十月革

命后，在原俄罗斯帝国境内出现了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数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面对这种现实以及外国军事围剿、经济封锁

等严峻局面，也为了吸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率革命，以完成世界革命的总目标，列宁等布尔

什维克领导人基于实力原则，只能放弃原来计划革命胜利后建立单一制苏维埃国家的设想3，而

把联邦制作为未来建立完全统一的世界苏维埃的过渡形式4，并承认这种联邦制在原俄罗斯帝国

边疆民族地区的自治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依据自治程度高低，可以分为“狭隘的行政

自治”、“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更加扩大的自治”以及“最高的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
5
。

按照这样理论，苏联最终形成了民族自治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

自治专区等复杂的民族行政层级。 

依照李维汉的说法，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当采择自苏联民族自治形式中的最低一级，

即“狭隘的行政自治”。  

勿庸讳言，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不提倡或否定少数民族自决及联邦制度基础上确立

的一种制度。这与苏联的民族制度相比，确是一种“创造”。但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的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继承了苏联民族理论的基本内核，相沿着苏联民族实践的大致路径，参照了苏联“行

政自治”的自治形式。对这一点，早在 1955 年时，中国的学术界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

                                                        
1 参见周恩来，“对李维汉跌伤事件处理报告的批示”（1949 年 9 月 2 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中央

文献出版社第 2008 年版，第 337、338 页，注释 1、注释 7。 
2 石光树，“解决中国民族自治的一大悬案——以此怀念李维汉并纪念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五十周年”，

《民族团结》1999 年第 10 期，第 23 页；黄铸，“我给李维汉当秘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

料》2003 年第 4 期，第 46 页；童小鹏、于刚、尹华，《关于筹备和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回忆》，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 7 卷，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23 页。童小鹏等人

的文章在最初发表时（《人民政协报》1984 年 12 月 26 日），并没有提到中共借鉴苏联自治形式的 问题。 
3 在早期，列宁曾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制的打过是从中世

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

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同时，列宁也说明，布尔什维克所维护的“民

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由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

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 年 10-12 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

局编译《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8-149 页。 
4 斯大林，“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1918 年 3 月 3 日、4 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

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4 页；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 年 6 月 5 日），中共中

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2 页。 
5 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 政策”（1920年 10月 10日），“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1920

年 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14-316、

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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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与苏联的苏维埃自治虽然均属民族的“区域自治”，但是，苏联的 4种民族自治形

式可以从高到低，也可以从低到高依次转化，各加盟共和国（各民族）拥有宪法规定的从苏联分

离的权利，即民族自决权；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否定民族自决、联邦制主张前提下，

与苏联“行政自治”相似但完全固定的自治形式
1
。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恰恰对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苏联民族“行政自治”形式

之间的这种相承关系，当今学术界大多没有注意到，或者不愿意注意到。至于其中的原因，可能

是他们希望撇清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以此突显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造性”吧。  

显然，只有打通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苏联以民族自决、联邦制为核心的民族制度之间

的联系，搞清楚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才能够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缘何采取了进行民

族识别、建立民族自治区、实行民族优惠等一系列与苏联类似的办法，才能够理解邓小平何以在

1987年 10月会讲民族区域自治“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
2
 

 

 

【论  文】 

中国认识世界：把迷失的国家找回来3 

 

徐湘林4 

 

    中国认识世界，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认识世界，也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它包括了

中国对自己的历史认知，中国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以及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自己的世界定位的

认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当然，当我们讨论中国认识世界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的是中国对现

代世界的认识。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充满着争论。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我们有必要对讨

论的问题作一些明确的界定。首先是关于“现代”这个概念，如何定义现代。当然现代这个概念

出自于西方史学，它首先指定的是西方在中世纪之后的一段历史的“现时存在”。其次，被界定

的现代也包括了丰富的有别于传统的历史内涵，如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现代国家体制、

世俗化的价值信仰体系，现代科技和军事组织等。现代的概念更多地体现的是西方文明在现代历

史中的崛起的一种形态。西方学术界对现代的研究又可以分为历史学意义上的研究和社会学意义

上的研究。前一种注重研究现代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产生的历史影响。西欧北欧

开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被认为是西方文明进入现代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因素。起

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以及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政治扩张，成为推动近二百

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而后一种研究着重于现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提出了“现代性”

这个概念来界定现代的含义，认为现代是一种具有某些特征和性质的客观历史存在，并将与传统

区分开来，并由此将现代定性为不同于传统的价值体系、政治结构、经济社会体系等一系列的标

准。 

    早期的现代理论和现代历史叙事都是“欧洲中心论”的。现代性的研究范式不光是区分了传

                                                        
1 沙驼，“关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和程度的问题”，《政法研究》1955 年第 2 期，第 44 页；南川，“关于我

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的几点认识”，《政法研究》1955 年第 5 期，第 47 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7 页。 
3
 本文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8 期。 

4 作者为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 


